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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理公正是指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通过对组织角色及其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使每 
一 个组织成员得其所应得。管理公正与社会-'Aft-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辩明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 

管理公正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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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协作系统，管理活动普遍存在。随 

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体现在组织的发 

展上 ，组织系统中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人在现代社会中也高 

扬其主体地位，管理公正因此而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一 

个最普遍、最重要的问题。现代社会组织中出现的种种不公 

正现象，迫使人们必须要对管理公正进行深入的研究。管理 

公正问题涉及方方面面，这里仅就其概念作些分析，以就正 

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者。 
一

、公正与管理公正 

1．关于公正的理解。公正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范畴之 
一

，也是内涵最丰富的概念之一。柏拉图把公正解释为 “每 

个人应当只做适合他本性的事情”；” pl 52)亚里士多德总结了 

古希腊的传统公正观念，提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IZ] 

‘pg0’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也认为：“正义是给每个人—— 

包括给予者本身——应得的本分。””x p5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 

中，公正的涵义基本上是指个人无私 、正直的品行。纵观种种 

公正观和有关公正的理论，可以发现，虽然公正在不同的历 

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 ，不同的人对于公正的理解也不一 

样，但其基本倾向和基本精神都是相似的。这就说明了公正 

的超时代意义，即“给每个人他所应得”。 

2．管理公正的界定。什么是管理公正呢?笔者认为，对管 

理公正的界定应该把握两点：既不能超出公正的基本内涵， 

又要充分考虑管理的基本特征。 

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载体是组织 ，它的核心是处 

理人际关系，它的主体是管理者。我们可以从所有这些方面 

来界定管理公正 ，但是，只有从组织的角度来界定管理公正 

才能体现管理的总体特征。组织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现 

代社会的管理是以组织管理的形式进行的。组织管理必然有 

管理者，必然是管理者对组织当中的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处 

理。因此，只要抓住了组织这个载体，管理的其它特征也就表 

现出来了。如果我们对管理公正的界定一方面要体现公正的 

“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内涵，另一方面又要把握管理的基 

本特征即管理一定是在组织中的管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管理公正是指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通过对组织 

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使每一个组织成员得其所应得。 

具体来说，管理公正包含以下几层含义：①管理公正是 
一 种关系概念，它是指组织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组织 

成员之间的关系；②管理公正具有分配性质。管理公正问题 

的产生总是在组织成员间分配什么东西而引起的；⑧管理公 

正所涉及的内容是组织资源，其中主要是组织角色及其权利 

和义务； 管理公正是一种价值要求，要求分配公平、合理。 

其衡量的标准就是组织成员是否得其所应得，这其中应该包 

括对组织成员的奖励和惩罚；⑨管理公正要求组织在必要的 

条件下适度调节分配，特别是对弱者给予适当保护；⑥管理 

公正要求对害人者予以惩罚，对受损害者给予补偿。在以上 

六层含义中，第四点是管理公正的根本要求，其它方面的要 

求都是由这个要求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管理公正的实质在 

于组织内分配的公平、合理。 

二、管理公正与社会公正 

“给组织成员得其所应得”是管理公正最基本的含义和 

要求。为了进一步明确管理公正的内涵，有必要对管理公正 

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并做出合理的解释。 

管理公正是以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组织为范围的。 

这里的组织包括大到国家、军队，小到上厂 、车间的所有具有 

组织特性的共同体。管理公正就是在组织共同体范围内通过 

对组织资源公平合理地分配使每个组织成员得其所应得。它 

所涉及的内容是组织资源，是特定范围内的社会资源。在这里 

人的直接归属是某一组织，每个人的身份除了是社会的一般 

成员即作为公民的身份以外，还承担着各种组织角色。它所要 

求的侧重点在于突出强调人在组织中能否自由地承担各种组 

织角色，平等地享有组织的权利和平等地履行组织的义务。 

与对管理公正的这种理解不同，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公 

正是以社会或国家为范围的公正，也就是罗尔斯昕指的作为 

“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的公正。『4x o3 它是指人们对一定社会 

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道德评价和伦理判断。从社会的 

组织构成来说，整个人类社会基本上是由众多的国家和地区 

所构成，而国家本身又由各种类型和各种性质的组织所构成， 

是一个复合性的组织。在国家和地区之外，还存在着一些跨国 

家跨地区的组织 ，如一些国际性的政治组织、经济管理组织 、 

跨国公司等，都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之内的。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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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社会公正与管理公正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首先，国家是社会的管理机构，以国家为范围的社会中 

的各种组织都由国家管理，国家从根本上规定和制约各种组 

织。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国家为范围的各种组织的管理公正 

受制于社会公正。但是，那些跨国家跨地区的组织又不受以 

特定国家为范围的社会公正的制约。 

其次，管理公正又可以涵盖社会公正。如果把国家理解 

为一个组织，那么以国家为范围的社会公正就是管理公正的 
一 方面。但是，管理公正又不等于社会公正，除了以国家为组 

织的管理公正外，其他各种大小组织(包括跨国家跨地区组 

织 )也存在着管理公正的问题。 

再次，就特定的国家而言，实现管理公正不仅是实现社会 

公正的重要方面，而且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社会公正应该 

体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作为社会细胞的各种组织 

之中。国家内各种组织的公正当然也就是整个社会公正的重 

要方面和基础。只有实现国家范围内的各种组织管理公正，才 

能实现国家的管理公正，才能实现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公正。 

三、管理公正的四个层面 

组织中的管理公正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管理理念的公 

正、管理制度的公正、管理行为的公正和管理品德的公正。 

管理理念的公正是组织中最高层次的公正，是组织整体 

公正在价值取向上的体现。这种公正理念是整个管理的指导 

思想，它影响到组织系统的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 

为整个组织的活动提供伦理价值目标，为组织资源的分配提 

供一般的准则，为组织各层次和组织成员的活动提供道德规 

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受组织所处的时代 、地区、整个社会的 

公正观以及组织领导人对公正的认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管 

理理念的公正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管理组织中表现出一 

定的差异。马克思曾经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正观认为 

奴隶制是公正的，1978年资产阶级的公正观则要求废除被宣 

布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关于永恒公正的观念不仅 

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 叫∽作为现代组织的领导 

人或领导集团，都会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建立组织的文化， 

其中公正的伦理价值目标的选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管理制度的公正是管理理念的公正在组织制度规定中 

的体现。制度是连接组织各层次、各部门以及组织运行各环 

节的纽带，它使组织各方面以及组织的运转过程成为一个整 

体。组织制度为组织行为提供具体的公正准则，这些公正的 

准则是组织整体和组织中的个体包括组织中的各层次、各部 

门和管理者、被管理者的行为准则 ，同时也是检验组织中个 

体的行为是否公正的标准。组织制度不仅要体现组织的公正 

理念，而且要具体规定在组织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何 

种组织行为或个人行为是公正的，何种行为又是不公正的， 

规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去实现公正。 

管理就其本义而言是一种活动，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最 

终要通过管理行为来实现，管理行为公正就是要求管理主体 

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在公正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根据公正的 

管理制度的要求公正地行为。管理行为的公正包括组织行为 

的公正和管理者行为的公正。组织行为的公正是指组织整体 

行为的公正，而不是单指某个人的行为公正。在这里，组织成 

为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主体，而且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组织 

行为的公正要求组织活动在遵守组织所处的社会的法律、规 

章、行业管理规定以及惯例的前提下，以公正原则为准绳 ，保 

证组织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 

管理行为公正更经常地是指管理者行为公正。这里的管 

理者是指管理人员个体。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有 “立约者 

的公正”和 “公断者的公正”之说。从管理的角度看 ，所谓 

“立约者的公正”，是指在组织中所有成员的行为公正。组织 

本身是一个利益协作系统，每个组织成员都是立约者，都必 

须严格履行契约。所谓 “公断者的公正”，指的是管理者的行 

为公正。管理者把握着权力的指挥棒，判定是非，实施赏罚， 

分配各种组织资源，在组织系统中充当公断者的角色。“公 

断者的公正”要求管理者在处理社会事务、判断是非、实施 

赏罚、分配权利义务等管理活动中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组 

织制度办事，做到无私 、正直。 “公断者”要判定何种行为是 

公正的，首先就必须保证他判断的依据和他的判断行为是公 

正的，否则就不能保证他的公断的公正性。这并不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情。管理者在组织中往往是双重角色，角色的冲突 

对他的行为会造成方向性的影响。他不是纯粹的 “公断者”， 

同时还是 “立约者”，他不仅享受公断者的权利和履行公断 

者的义务，还享受立约者的权利和履行立约者的义务。因此， 

在管理活动中，管理者行为的公正最为重要。 

管理公正的第四个层次就是管理品德的公正，它是指组 

织中个人的公正品德，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诚实 、守信、 

无私、公平 、正派等公正的道德素质。严格说来，它不是管理公 

正的一个层次，而是管理公正最基本的前提和保障。因为只有 

具备了这样的品德，组织成员才能在为人处事中，以当时社会 

的法律 、规章、惯例、组织的制度、规则等为准绳，严格规范自 

己的行为，正直做人，公允办事，声张正义，从而保持自己行为 

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在管理活动中，管理者的公正品 

德尤为重要，这是管理者在组织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所决定 

的。公正品德作为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可以为管理者制定和遵 

守公正的制度、坚持和贯彻公正原则提供正确的基础和保证， 

为管理者判断和选择公正的行为提供依据和尺度。对于被管 

理者来说，公正品德除了能为他们公正地行动提供基础和保 

障外，更重要的是能使他们对管理者行为的公正性有正确的 

回应，即产生公正感。这种公正感会促使被管理者以某种方式 

肯定或否定管理者的行为，这可以对管理的公正性起到评价 

和监控的作用。由此可见，要保证管理公正的实现，仅仅强调 

管理者的公正品德是不够的，还要努力培养被管理者的公正 

品德。这就要求组织的管理者除了要注重自身的品德公正外， 

还要有意识地培养组织成员的公正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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